	序号
	1

	项目名称
	内蒙古免渡河国家湿地公园2025年湿地保护工程

	建设地点
	牙克石市

	建设单位
	内蒙古免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内蒙古运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行业类别为河湖整治工程。凤凰山五号湖湖底清淤工程，涉及范围56.785814hm2；涵洞涵管建设工程，其中维修改造5个进水涵洞（闸）、新建1个出水涵洞（闸），铺设涵管8m。项目总投资1389.498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79.42万元，占总投资的84.88%。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措施
	（一）生态保护措施。严格按照施工方案限制清淤范围，清淤平整安排在冬季冰冻期进行施工，清淤施工场地控制在五号湖内，避免过度清淤。涵洞（闸）施工活动控制在临时占地范围内，规范施工人员行为及行车路线，禁止到非施工区活动区域砍伐碾压地表植被，涵洞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施工现场，恢复破坏的砂石路面，对路外侧边坡及临时占地采用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恢复为辅的方式进行植被恢复。合理安排施工时段，禁止在晨昏及夜晚施工，降低施工噪声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加强宣传教育，设置告示牌和警告牌，禁止施工人员狩猎野生动物。营运期应加强五号湖生态补水管理，定期监测补水水质，确保湖水水质安全达标，同时禁止湖区捕杀野生动物和湖区垂钓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二）大气污染防治。涵洞（闸）施工场地、运输道路洒水降尘，大风天气停止施工。运输散装物料车辆遮盖苫布，限速行驶。涵洞施工场地分层开挖、分层堆放，表土单独堆存并进行苫盖，施工完毕后及时覆土回填。采用节能型发电机和优质柴油，加强对工程机械及汽车的管理及保养，确保尾气达标排放。
（三）水环境保护措施。清淤及平整工程在冰冻期施工，无施工废水产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西北侧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现有设施处理。
（四）噪声控制措施。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减少设备同时运行，加强对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运输车辆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减少对鸟类及野生动物的影响。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五号湖清淤的挖方全部用于平整填方，无外运土方。涵洞（闸）施工建筑垃圾及弃方运至牙克石市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五号湖场地清理的干枯植物及生活垃圾收集后运至牙克石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公众参与
	（1） 建设单位于2025年10月1日在内蒙古免渡河国家湿地公园入口及公园内进行了张贴公示，于10月10日通过“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网”发布了公告。主要介绍了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提交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等。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
[bookmark: _GoBack]（二）建设单位于2025年10月21日-10月31日，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方式分别为张贴公告、网络公示和报纸公开。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起止时间等。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